
 

1 
 

 

給勞工處處長的公開信 

因工作而感染 2019冠狀病毒個案的補償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 自去年底在中國內地首發至今，截至 3 月

30日上午 10時，全球已有 205個國家和地區遭受影響、累計有最少 673,965宗

確診和 32,628 宗死亡個案，嚴重程度較 2003 年 SARS 事件有過之而無不及。而

作為其中一個最早出現個案的地方，本港亦合共錄得 642宗確診及疑似個案，當

中 4人身亡。 

 

就有關 COVID-19加入到《僱員補償條例》(《條例》) 附表 2中、列為可補

償職業病之一。本中心與及坊間多個勞工組織、專業團體和獨立人士自 2月起已

多次表達立場，要求當局引用《條例》第 35條的賦權，盡快刊憲以保障勞工的

基本福利和權利。而勞工處亦在 2月 10日以新聞公告方式作出回應，指當局會

「於適當時間與持份者商討有關法例的修訂」；但同時亦提到，「縱使嚴重新型傳

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即 COVID-19的舊稱) 並不屬於《條例》所指定可獲補償

的職業病，但條例第 36 條訂明，僱員若染上疾病，縱然不是指定可獲補償的職

業病，如符合該條例所指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損，則該僱員

仍可根據條例向僱主追討補償」。 

 

隨著全球其他國家在 2月底起開始以幾何級數急增確診個案，促使不少身處

外地人士在最近兩星期陸續安排回港，令原本已初步受控的本地疫情再次引起變

化，不單令輸入個案較此前進一步上升，亦有機會令未有外遊的本地人士和前線

工作者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經近距離接觸感染人士而受到傳染。 

 

本中心根據衛生防護中心 (CHP) 所提供的資料和本地各大傳媒的報導，在

642 宗確診及疑似個案中合共篩選出有 58 宗個案有較大機會或與其工作相關 

(詳見附錄一)，當中包括需要在機場負責檢疫工作的衛生署醫生、因工作需要而

飛往外地停留甚至曾經服務確診人士的機艙服務員，也有在酒吧工作的員工和樂

手等。就此，本中心有以下三項詢問勞工處處長： 

 

1. 上述 58 宗個案是否都符合當局所指的「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

身體受損」而獲得補償？ 

2. 勞工處以甚麼標準、考慮因素來判定個案的申請?  

3. 假若因存在「疑點」而最後個案被拒絕或判為敗訴，勞工處又會如何處理、

以保障前線僱員的基本福利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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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高度關注香港各行業僱員的職業健康安全 (「職安健」)，與社會上的

普羅大眾一樣，並不希望有任何人的職安健權利遭受影響，令其不幸受創的身體

再添一層哀愁。意外而導致的受傷一般較顯而易見且即時發生，但因病毒而引起

的疾病變化較大、因素亦較複雜，連 CHP 亦難以調查出所有個案的感染源頭。

為了減少在補償申請過程中可能引起的紛爭和使僱員和家屬儘快得到補償，最理

想做法是直接把 2019冠狀病毒病例入《條例》的附表 2中，且宜涵蓋所有在工

作上有直接接觸 2019冠狀病毒風險的僱員，為本港的前線僱員提供最適切的保

障。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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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成立於 1984年，由專科醫生、職業健康安全專業人士、康復

治療師及社會工作者組成，是一個關注職業健康的專業社會服務團體，多年來一

直以保障職業健康安全為己任，對促進職業健康不遺餘力。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25-3996或電郵至 info@hkwhc.org.hk 與中心職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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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自確診及疑似個案中篩選出或與其工作相關的個案名單 

(截至 2020年 3月 30日上午 10時) 

 

# 個案編號 確診日期 職業 

1 56 14/2 點心銷售員 

2 61 18/2 家庭傭工 

3 67 20/2 收銀員 

4 68 20/3 的士司機 

5 72 23/2 保安員 

6 90 26/2 家庭傭工 

7 116 9/3 私人司機 

8 118 10/3 家庭傭工 

9 122 11/3 機艙服務員 

10 125 11/3 旅行團領隊 

11 139 14/3 建築師 

12 150 16/3 到荷蘭參與展覽的工作者 

13 155 16/3 私人司機 

14 161 17/3 機艙服務員 

15 167 17/3 機艙服務員 

16 212 20/3 機艙服務員 

17 221 20/3 的士司機 

18 229 20/3 餐飲食肆員工 

19 276 22/3 樂隊演出者 

20 327 23/3 家庭傭工 

21 328 23/3 機艙服務員 

22 332 23/3 機艙服務員 

23 336 23/3 家庭傭工 

24 337 23/3 餐飲食肆員工 

25 338 23/3 餐飲食肆員工 

26 343 23/3 樂隊演出者 

27 345 23/3 家庭傭工 

28 346 23/3 航空公司管理層 

29 347 23/3 衛生署港口衞生科醫生 

30 360 24/3 酒吧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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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編號 確診日期 職業 

31 362 24/3 樂隊演出者 

32 367 24/3 樂隊演出者 

33 376 24/3 機艙服務員 

34 384 24/3 樂隊演出者 

35 386 24/3 樂隊演出者 

36 387 24/3 樂隊演出者 

37 389 25/3 樂隊演出者 

38 392 25/3 機艙服務員 

39 394 25/3 酒吧員工 

40 395 25/3 機艙服務員 

41 413 26/3 酒吧員工 

42 432 26/3 樂隊演出者 

43 433 26/3 樂隊演出者 

44 434 26/3 樂隊演出者 

45 440 26/3 樂隊演出者 

46 447 26/3 酒吧員工 

47 453 26/3 酒吧員工 

48 497 27/3 酒吧管理層 

49 498 27/3 酒吧管理層 

50 499 27/3 酒吧管理層 

51 501 27/3 酒吧員工 

52 576 28/3 樂隊演出者 

53 623 29/3 機艙服務員 

54 627 29/3 酒吧員工 

55 630 29/3 樂隊演出者 

56 635 29/3 酒吧員工 

57 638 29/3 酒吧員工 

58 641 29/3 機艙服務員 

 

 


